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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業 流 程 主要活動 權責單位 相關文件

表單 
 

 
 
 

提出借用申請 
 
 
 
 
 
 

填寫使用登記簿 
 

 
 
 
 
 
 

確認借用器材 
完整及清點配件 

 
 
 
 
 

器材歸還；並檢 是 

查是否有損壞 
 

確認權責、 

否 並完成修 
 
 

記註歸還並將 
器材回歸定位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1. 確認借用儀器之

完整性 (外觀、
性能) 

2. 配件清點 

3. 教導基本操作使

用 
 
 
1. 確認借用儀器之

完整性 

2. 配件之清點 

工讀生 

業務承辦人 
 
 
 
 
 
 
 
業務承辦人 

借用人 
 
 
 
 
 
業務承辦人 

借用人 
 
 

借用人 
 

 
 
 
業務承辦人 

借用人 
 
 
 
 

工讀生 

業務承辦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儀  器  設

備  使  用

登 記 簿 

設 備 借 
用 登記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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